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第三支柱信息披露报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行”）为非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本报告根据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令第 4 号《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编制并披露。 

根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并表资本监管指标的计算

范围应包括商业银行以及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其直接或间接

投资的金融机构。本行的并表范围包括浙江嵊州瑞丰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 3 月 25 日，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报告。 

根据《管理办法》，本行需披露的报表如下： 

一、表格 KM1：监管并表关键审慎监管指标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 目 
a b c d e 

2025/12/31 2025/9/30 2025/6/30 2025/3/31 2024/12/31 

可用资本（数额） 

1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19,797,920 19,408,145 19,247,522 18,960,196 19,063,803 

2 一级资本净额 19,813,023 19,422,727 19,261,822 18,974,059 19,077,324 

3 资本净额 21,666,867 21,210,306 21,031,711 20,728,807 20,734,076 

风险加权资产（数额） 

4 风险加权资产合计 156,445,663 150,979,121 149,013,409 147,545,000 139,427,040 

资本充足率 

5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 
12.65 12.85 12.92 12.85 13.67 



6 一级资本充足率（%） 12.66 12.86 12.93 12.86 13.68 

7 资本充足率（%） 13.85 14.05 14.11 14.05 14.87 

其他各级资本要求 

8 储备资本要求（%） 2.50 2.50 2.50 2.50 2.50 

9 逆周期资本要求（%） 0.00 0.00 0.00 0.00 0.00 

10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或

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附

加资本要求（%） 

/ / / / / 

11 
其他各级资本要求

（%）（8+9+10） 
2.50 2.50 2.50 2.50 2.50 

12 

满足最低资本要求后的

可用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

（%） 

5.85 6.05 6.11 6.05 6.87 

杠杆率 

13 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263,232,577 245,488,598 242,424,794 243,412,530 235,090,705 

14 杠杆率（%） 7.53 7.91 7.95 7.80 8.11 

14a 杠杆率 a（%） 7.53 7.91 7.95 7.80 8.11 

流动性覆盖率 

15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22,385,524 19,084,789 14,726,694 14,721,314 19,610,172 

16 现金净流出量 12,070,343 13,606,164 12,753,892 11,391,328 10,288,507 

17 流动性覆盖率（%） 185.46 140.27 115.47 129.23 190.60 

净稳定资金比例 

18 可用稳定资金合计 170,208,435 164,889,962 161,533,781 160,496,495 154,475,309 

19 所需稳定资金合计 132,378,246 128,160,138 130,538,388 126,504,600 115,199,402 

20 净稳定资金比例（%） 128.58 128.66 123.74 126.87 134.09 

流动性比例 

21 流动性比例（%） 68.31 65.77 73.90 72.24 83.83 

 

  



二、表格 OV1：风险加权资产概况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 目 

a b c 

风险加权资产 最低资本要求 

2025/12/31 2025/9/30 T 

1 信用风险 147,714,685 142,431,560 11,817,175 

2 市场风险 1,470,784 1,513,427 117,663 

3 操作风险 7,260,194 7,034,134 580,816 

4 
交易账簿和银行账簿间转换

的资本要求 
- - - 

5 合计 156,445,663 150,979,121 12,515,654 

 

三、表格 CCA：资本工具的主要特征 

序号 资本工具主要特征 普通股 

1 发行机构 瑞丰银行 

2 标识码 601528 

3 适用法律 中国大陆 

4 资本层级 核心一级资本 

5 其中：适用法人/集团层面 法人/集团 

6 工具类型 核心一级资本工具 

7 
可计入监管资本的数额（最近一期报告日数额，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3,059 

8 工具面值（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1,962 

9 会计处理 权益 

10 初始发行日 2021-06-25 

11 是否存在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12   其中：原始到期日 无到期日 

13 发行人赎回（需经监管认可） 否 



序号 资本工具主要特征 普通股 

14   其中：赎回日期及额度 不适用 

15   其中：后续赎回日期（如有） 不适用 

 分红或派息  

16   其中：固定或浮动分红/派息 浮动 

17 

  其中：票面利率及相关指标，如采用的基准利

率等 

不适用 

18   其中：是否存在股息制动机制 否 

19   其中：是否可自主取消分红或派息 完全自由裁量 

20   其中：是否有赎回激励机制 否 

21   其中：累计或非累计 非累计 

22 是否可转股 不适用 

23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转股触发条件 不适用 

24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全部转股还是部分转

股 

不适用 

25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转股价格确定方式 不适用 

26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是否为强制性转换 不适用 

27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转换后工具类型 不适用 

28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转换后工具的发行人 不适用 

29 是否减记 否 

30   其中：若减记，则说明减记触发条件 不适用 

31 
  其中：若减记，则说明是部分减记还是全部减

记 
不适用 

32 
  其中：若减记，则说明是永久减记还是临时减

记 
不适用 

33   其中：若临时减记，则说明账面价值恢复机制 不适用 

33a 次级类型 不适用 



序号 资本工具主要特征 普通股 

34 
清算时清偿顺序（说明清偿顺序更高级的工具类

型） 

根据本行《章程》，本行

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

用、职工的工资、社会

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

金，缴纳所欠税款，清

偿本行债务后的剩余财

产，本行按照股东持有

的股份比例分配。 
 

四、表格 CC1：资本构成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 目 
a b 

数额 代码 

核心一级资本 

1 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可计入部分 3,311,137 a+b 

2 留存收益 16,210,137  

2a 盈余公积 3,697,903 d 

2b 一般风险准备 5,547,117 e 

2c 未分配利润 6,965,117 f 

3 累计其他综合收益 168,718 c 

4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113,273  

5 扣除前的核心一级资本 19,803,265  

核心一级资本：扣除项 

6 审慎估值调整 -  

7 商誉（扣除递延税负债） -  

8 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扣除递延税负债） 5,345  

9 依赖未来盈利的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 -  

10 
对未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进行套期形成的现金流储

备 
-  

11 损失准备缺口 -  

12 资产证券化销售利得 -  

13 
自身信用风险变化导致其负债公允价值变化带来的未

实现损益 
-  



项 目 
a b 

数额 代码 

14 确定受益类的养老金资产净额（扣除递延税负债） -  

15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银行的股票 -  

16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

核心一级资本 
-  

17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

本中应扣除金额 
-  

18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

本中应扣除金额 
-  

19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中应扣除金

额 
-  

20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

本和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的未扣

除部分超过核心一级资本 15%的应扣除金额 

-  

21 
    其中：应在对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扣除

的金额 
-  

22 
    其中：应在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

资产中扣除的金额 
-  

23 其他应在核心一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合计 -  

24 应从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  

25 核心一级资本扣除项总和 5,345  

26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19,797,920  

其他一级资本 

27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  

28     其中：权益部分 -  

29     其中：负债部分 -  

30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15,103  

31 扣除前的其他一级资本 15,103  

其他一级资本:扣除项 

32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银行其他一级资本 -  

33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

其他一级资本 
-  

34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其他一级资

本中应扣除金额 
-  

35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其他一级资

本中应扣除金额 
-  



项 目 
a b 

数额 代码 

36 其他应在其他一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合计 -  

37 应从二级资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  

38 其他一级资本扣除项总和 -  

39 其他一级资本净额 15,103  

40 一级资本净额 19,813,023  

二级资本 

41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  

42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30,206  

43 超额损失准备可计入部分 1,823,638  

44 扣除前的二级资本 1,853,844  

二级资本：扣除项 

45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银行的二级资本 -  

46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

其他一级资本 
-  

47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级资本中

应扣除金额 
-  

48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级资本 -  

49 其他应在二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合计 -  

50 二级资本扣除项总和 -  

51 二级资本净额 1,853,844  

52 总资本净额 21,666,867  

53 风险加权资产 156,445,663  

资本充足率和其他各级资本要求 

54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2.65%  

55 一级资本充足率 12.66%  

56 资本充足率 13.85%  

57 其他各级资本要求（%）   

58     其中：储备资本要求 2.50  

59     其中：逆周期资本要求 0.00  

60 
    其中：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或国内系统重要性银

行附加资本要求 
/  

61 
满足最低资本要求后的可用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占风

险加权资产的比例（%） 
5.85  



项 目 
a b 

数额 代码 

我国最低监管资本要求 

62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5%  

63 一级资本充足率 6%  

64 资本充足率 8%  

门槛扣除项中未扣除部分 

65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未扣除部分 1,590,966  

66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未扣除部分 -  

67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扣除递延税

负债） 
1,003,834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损失准备的限额 

68 权重法下，实际计提的超额损失准备金额 3,168,336  

69 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损失准备的数额 1,823,638  

 

五、表格 CC2：集团财务并表和监管并表下的资产负

债表的差异 

下表列示本公司财务并表和监管并表下的资产负债表,

以及资产负债表与表格 CC1 披露的资本构成之间的关系。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 目 

a b c 

财务并表范围下的

资产负债表 

监管并表范围下的

资产负债表 
代码 

资产   

1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11,194,111 11,194,111  

2 存放同业款项 4,642,220 4,642,220  

3 贵金属 - -  

4 拆出资金 5,237,776 5,237,776  

5 衍生金融资产 49,764 49,764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682,494 682,494  

7 发放贷款和垫款 136,813,938 136,813,938  

8 金融投资 78,301,847 78,301,847  

9 其中：交易性金融资产 11,834,827 11,834,827  



10 其中：债权投资 35,134,207 35,134,207  

11 其中：其他债权投资 31,232,373 31,232,373  

12 其中：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00,440 100,440  

13 长期股权投资 1,108,248 1,108,248  

14 固定资产 1,211,584 1,211,584  

15 在建工程 - -  

16 使用权资产 94,977 94,977  

17 无形资产 112,392 112,392  

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03,834 1,003,834  

19 其他资产 1,041,742 1,041,742  

20 资产合计 241,494,927 241,494,927  

负债  b 

21 向中央银行借款 12,125,921 12,125,921  

22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

项 
233,585 233,585  

23 拆入资金 1,801,027 1,801,027  

24 交易性金融负债 495,370 495,370  

25 衍生金融负债 15,488 15,488  

26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6,804,482 16,804,482  

27 吸收存款 181,638,189 181,638,189  

28 应付职工薪酬 307,964 307,964  

29 应交税费 78,802 78,802  

30 预计负债 43,120 43,120  

31 应付债券 6,444,726 6,444,726  

32 租赁负债 83,497 83,497  

33 其他负债 1,458,514 1,458,514  

34 负债合计 221,530,685 221,530,685  

所有者权益   

35 实收资本（或股本） 1,962,161 1,962,161 a 

36 资本公积 1,348,976 1,348,976 b 

37 其他综合收益 168,718 168,718 c 

38 盈余公积 3,697,903 3,697,903 d 

39 一般风险准备 5,547,117 5,547,117 e 

40 未分配利润 6,965,117 6,965,117 f 



41 少数股东权益 274,250 274,250  

4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964,242 19,964,242  

 

六、表格 LR1：杠杆率监管项目与相关会计项目的差

异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 目 
a 

2025 年 12 月 31 日 

1 并表总资产 241,494,928 

2 并表调整项 - 

3 客户资产调整项 - 

4 衍生工具调整项 206,537 

5 证券融资交易调整项 - 

6 表外项目调整项 21,536,457 

7 资产证券化交易调整项 - 

8 未结算金融资产调整项 - 

9 现金池调整项 - 

10 存款准备金调整项（如有） - 

11 审慎估值和减值准备调整项 - 

12 其他调整项 -5,345 

13 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263,232,577 

 

 

七、表格 LR2：杠杆率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 目 
a b 

2025/12/31 2025/9/30 

表内资产余额 

1 表内资产（除衍生工具和证券融资交易外） 245,764,398 234,734,415 

2 减：减值准备 5,001,887 5,016,529 



3 减：一级资本扣除项 5,345 5,419 

4 调整后的表内资产余额（衍生工具和证券融资交易除外） 240,757,166 229,712,467 

衍生工具资产余额 

5 
各类衍生工具的重置成本（扣除合格保证金，考虑双边净

额结算协议的影响） 
49,764 32,111 

6 各类衍生工具的潜在风险暴露 206,537 146,748 

7 已从资产负债表中扣除的抵质押品总和 - - 

8 减：因提供合格保证金形成的应收资产 - - 

9 
减：为客户提供清算服务时与中央交易对手交易形成的衍

生工具资产余额 

- - 

10 卖出信用衍生工具的名义本金 - - 

11 减：可扣除的卖出信用衍生工具资产余额 - - 

12 衍生工具资产余额 256,301 178,859 

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13 证券融资交易的会计资产余额 682,653 515,091 

14 减：可以扣除的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 - 

15 证券融资交易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 - - 

16 代理证券融资交易形成的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 - 

17 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682,653 515,091 

表外项目余额  

18 表外项目余额 54,967,217 42,727,764 

19 减：因信用转换调整的表外项目余额 33,387,640 27,608,177 

20 减：减值准备 43,120 37,406 

21 调整后的表外项目余额 21,536,457 15,082,181 

一级资本净额和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22 一级资本净额 19,813,023 19,422,727 

23 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263,232,577 245,488,598 

杠杆率 

24 杠杆率 7.53 7.91 

24a 杠杆率 a 7.53 7.91 

25 最低杠杆率要求 4.00 4.00 



八、表格 OVA：风险管理定性信息 

（一）整体风险状况 

今年以来，经济环境复杂多变，消费结构变化促进传统

产业加速升级，本行以“深耕区域+普惠小微”为根基，结合数

字化转型和多元化战略布局，坚定做小、做散经营理念，形

成差异化竞争优势，风险集中于区域经济波动和小微客户信

用风险，信用风险比较集中，进而放大市场风险。对本地产

业经济（如纺织业、印染业等）依赖度较高。区域经济的红

利为本行提供稳定增量需求，但区域经济的波动则会直接影

响本行资产质量，区域集中风险较高。 

本行具有较高的风险抵御能力和相对保守的风险容忍

度。本行采取严格的信贷政策，管控不良；通过留存利润和

对外融资补充资本，以支持异地扩张和业务多元化，调整风

险容忍度，允许更高的风险以追求增长；通过参股异地农商

行进行扩张，承担跨区域经营的风险以分散地域集中度，应

对区域集中风险；同时，数字化转型和风控模型的优化可能

提高了本行对信用风险等的容忍度，进而拓展更大的业务空

间。 

（二）风险治理架构 

本行风险治理架构分工明确、职责清晰、相互制衡、运

行高效，实现了有效管理。具体治理架构如下： 

本行董事会承担全面风险管理的最终责任，履行多重职

责。董事会授权其下设的风险管理和关联交易委员会履行其

全面风险管理的部分职责。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和关联交易



委员会履行审核和修订本行风险策略、风险偏好、主要风险

管理政策、全面风险管理架构和内部控制流程等职责，以及

研究、审议其他涉及本行风险管理的重大事宜。 

本行审计委员会承担全面风险管理的监督责任，负责监

督检查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在风险管理方面的履职尽责情

况并督促整改。 

本行高级管理层承担全面风险管理的实施责任，执行董

事会的决议。高级管理层授权其下设的内控与风险管理委员

会履行其全面风险管理的部分职责。 

本行风险管理部牵头履行全面风险管理，履行牵头全面

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等职责。 

本行各类风险管理牵头部门牵头各类风险管理体系搭

建、协助全面风险管理牵头部门履行职责，确保全面风险管

理牵头部门具有各类风险数据信息系统的查询、使用权限，

并由审计部负责对各类风险管理情况进行独立审计监督。 

同时本行建立风险管理“三道”防线。各支行（营业部）

和前台业务部门是风险管理的第一道防线，是各类风险的承

担和管控主体，承担风险管理的直接责任。风险管理部以及

各类风险管理牵头职能部门是风险管理的第二道防线，为一

道防线风险管控提供支持，指导、监督、检查本行风险管理

的有效性，独立监测、评估、报告风险状况。审计部是风险

管理的第三道防线，对第一道，第二道防线在风险管理中的

履职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对风险管理的效果进行独立客观的

审计、评价和报告。三道防线各司其职、加强沟通、协调配



合，增强三道防线合力。 

（三）风险文化传递途径 

本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银行业金融机

构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浙江农村

商业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办法（试行）》等风

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要求，结合本行实际，制定《瑞丰银行

全面风险管理办法》，通过明确生产经营过程中风险管理的

基本程序和方法，培育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建立健全全面

风险管理体系，促进风险管控和稳健运行。 

为树立和强化员工的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本行制定了

《瑞丰银行不良贷款责任追究管理办法》，追责不良贷款信

贷全流程中各环节责任人，遏制信贷风险，倡导做小做散、

差异化经营理念，促进信贷业务可持续发展。 

（四）风险计量体系的计量范围和主要特点 

本行风险计量体系覆盖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以及操作

风险三大领域。 

信用风险主要集中在个人贷款、公司贷款、票据业务等

信贷资产，本行通过分层分类监测指标体系和风险限额管理

实现风险量化；通过运用大数据风控模型（如贷前准入评分、

贷中定量评分）和智能风险管理平台，对客户信用状况进行

动态评估。 

市场风险主要集中在债券投资、外汇交易、黄金业务、

衍生品及理财产品。本行通过采用限额管理（包括总风险敞

口、交易头寸、止损限额）和压力测试，动态调整久期、杠



杆水平及对冲策略。 

操作风险主要集中在柜面操作、授信调查、员工行为管

理、理财代销等业务方面。本行通过“三道防线”（业务部门、

风险管理部门、审计部门）构建防控体系，强化制度修订、

培训检查及动态行为监测。 

本行风险计量体系以数字化、动态化、全流程管理为核

心，通过数据驱动和制度创新实现了风险识别、评估和处置

的精细化。本行将传统风控手段与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同时

在信用、市场、操作三大风险领域形成协同防控机制。 

（五）向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提交风险报告的流程 

本行风险管理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全面风险管理政策制

定、监控全面风险管理指标并向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汇总报

送全面风险报告。 

本行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报告制度，明确报告的内容、频

率和路线，各级风险管理部门按要求定期向上级风险管理部

门报送全面风险管理报告。本行全面风险管理报告包括总体

风险和各类风险的整体状况，风险管理策略、风险偏好和风

险限额的执行情况，资产组合，资本和流动性抵御风险的能

力等内容。 

（六）压力测试情况 

本行在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框架下建立全面、审慎、

前瞻性的资本充足率压力测试工作政策机制，通过以定量分

析为主的方法测算在某些不利情景下可能发生的损失及风

险资产变化，以评估对本行整体层面资本充足水平的影响。 



资本充足率压力测试覆盖全行范围内的实质性风险，包

括但不限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银行账簿利率

风险、流动性风险、集中度风险等。通过定期开展资本充足

率压力测试，科学合理设置不同程度压力情景假设，充分考

虑经济周期对风险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计量在各压力情境

下资本充足率水平及缺口情况。结合日常资本监测与资本充

足率压力测试情况，明确压力情况下的相应政策安排和应对

措施，建立健全资本应急补充机制，确保具备充足的资本水

平及完整的资本应急预案以应对不利的市场条件变化。 

（七）识别、计量、监测、缓释和控制风险的策略及流

程 

本行结合各类风险的特点和管理要求，制定与发展战略、

经营目标和财务状况相适应的风险管理政策和流程，逐步建

立并完善各类专项风险管理制度。 

建立全面风险统一集中管理的政策制度，确保全面风险

管理对各类风险管理的统领性、各类风险管理与全面风险管

理政策和流程的一致性。 

建立风险加总的政策和程序，明确风险加总范围和方法，

实现机构全覆盖、业务全覆盖和风险全覆盖；充分考虑集中

度风险及风险之间的相关性和传染性，确保在总体上和不同

层次上及时识别风险。 

用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方法，以便更好地了解各种不利

情景下的潜在风险。采取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进行风险计

量，对能够量化的风险，通过风险计量技术，加强对相关风



险的计量、控制或缓释；对难以量化的风险，建立风险识别、

评估、控制或缓释和报告机制，确保相关风险得到有效管理。 

针对不同风险特性确定相应的风险控制或缓释策略，采

取措施并有效实施，建立事前、事中和事后全流程的风险控

制或缓释机制，与整体战略目标保持一致、符合成本收益要

求。 

对风险敞口、风险偏好和限额执行情况、各类风险管理

指标，以及风险因素进行全面监测。 

（八）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的方法和程序 

本行将资本风险管理纳入本行全面风险管理架构，建立

与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相应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维护本

行的稳健运行和持续发展。 

风险管理部应牵头对各类主要风险管理情况进行评估，

确保主要风险得到及时识别、审慎评估和有效监控。主要风

险包括可能导致重大损失的单一风险，以及单一风险程度不

高但与其他风险相互作用可能导致重大损失的风险。风险评

估应至少覆盖以下各类风险： 

1.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涉及且已覆盖的风险，包括信用风

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 

2.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涉及但没有完全覆盖的风险，包括

集中度风险、剩余操作风险等； 

3.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未涉及的风险，包括银行账簿利率

风险、流动性风险、声誉风险、战略风险和对本行有实质性

影响的其他风险。 



本行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有效评估和管理各

类主要风险，建立风险加总的政策和程序，确保在不同层次

上及时识别风险，风险加总应充分考虑集中度风险及风险之

间的相互传染。 

资产负债管理部按年组织开展内部资本充足情况评估，

向高级管理层报告评估情况并在年度结束后的四个月内向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提交内部资本充足评

估报告。 

（九）资本规划和资本充足率管理计划。 

1.2026 年末资本充足率管理目标 

2026 年，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监管评级与中国人

民银行 MPA 宏观审慎资本监管等要求，结合本行《瑞丰银

行 2024-2026 年资本管理规划》，本行 2026 年末资本充足率

目标计划控制在 12%及以上。 

2.2026 年度资本管理主要举措 

（1）完善以利润及 EVA 为核心的考评体系，合理配置

经营资源，以普惠小微、零售贷款等较轻资本占用业务为重

心，促进重点业务结构的持续优化；严格限定大额贷款占比；

严控低效资金规模，减少资本闲置；处理好资本充足性和成

本的平衡。持续优化资产结构和收入结构，尽可能降低资本

损耗。 

（2）主动加强对经济周期波动、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变

动的研判能力，以资本回报率为核心配置依据，按照“收益

孰高”原则，灵活调整风险资产配置策略，最大化资产配置



效益，持续提升风险资产利润贡献度与资本使用效率。 

（3）基于自身业务发展节奏规律和市场形势变化，更好

统筹年度目标和长远布局，合理安排资产配置节奏，以广义

信贷发展增速为重点，在资本新规和 MPA 考核的框架内最

优化资产配置。谋划“早投资、早收益”，择机优化品种和期

限结构，增配高收益资产。 

（4）拓展多元化资本补充途径。综合考虑自身经营特点

以及市场环境，推进二级资本债资本补充，把控发行时点，

控制好外部资本补充成本。 


